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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交所有关补充公告事项的问询函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12月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函，《关于对沈机集团昆明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补充公告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364号），原文

如下：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6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与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茨坝街道办

事处签署了《土地收储补偿协议》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公告”。12月2日，你

公司披露补充公告称，11月16日公告中未披露上述协议中的“附则”条款，即“双

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即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茨坝街道办事处）报请昆明市人

民政府批准同意”这一协议生效条件。  

经事后审核，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相关事项：  

一、关于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的交易程序，公司11月16日公告披露称，

“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遗漏了“报请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

这一生效条件；11月24日，你公司在回复我部关于此次交易事项的实施程序和主

要环节的问询中，也未提及需“报请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这一重要环节。

对此，请公司说明前述信息披露中遗漏该重要条款的原因。  

二、请公司结合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目前所处的进展阶段，说明取得“昆



 

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是否存在实在性障碍和不确定性风险，并预计获批所需

的期限。  

三、公司目前因2014年、2015年连续亏损处于退市风险警示阶段，2016年前

三季度仍然亏损1.6亿。请公司根据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的实施程序，充分披

露该交易事项年内完成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其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并结合

目前的财务状况，揭示公司股票在2016年年报后可能存在的暂停上市风险。  

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之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以书面形式回复

我部。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函件后，已按要求开始准备回复及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2月 5日 


